域名注册、网站开办审核、资格复核
网站标识及网络红页建设操作手册
第一部分  域名注册

一、域名注册的基本知识

1、什么是政务域名，政务域名的适用范围

“政务”域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设立，由政务和公益机构域名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域名注册管理中心，英文名称：CONAC）管理的中文域名，是我国党政群机关等政务机构和其他承担行政职能的机构注册使用的专属域名，是党政群机关等政务机构网站的重要标识。它能够反映我国各级政务机构和其他承担政务职能的实体组织名称、职能，及其所提供社会管理和服务的主要特性。如：锡林郭勒盟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政务。

“政务”域名适用于党政群机关等政务机构和其他承担行政职能的机构。具体范围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及其组成部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其组成机构；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及其组成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民主党派；行使行政职能的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含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
2、什么是公益域名，公益域名的适用范围

“公益”域名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设立，由域名注册管理中心管理的中文域名，是非营利性机构注册使用的专属域名，是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公益性机构网站的重要标识，能够反映从事公益事业的非营利性机构的实体组织名称和主要职能等特性。如：锡林郭勒盟机构编制电子政务中心.公益。

“公益”域名适用于非营利性机构。具体范围包括：事业单位、群体性自治组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国家公益组织、从事公益性服务的机构及其他非营利性单位。

3、域名的命名原则

以机构名称申请的，可以是主管机关批准的名称（包括全程和规范简称），也可以是其他常用简称；以网站名称申请的，应基于其机构全称、规范简称或其他常用简称进行申请，申请单位的网站应与其职能范围、业务范围相符。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举例如下：

（一）以单位全称申请注册域名，申请的域名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二）以单位的规范简称或其他常用简称申请注册域名，申请的域名可以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中国政府网.政务等；

（三）以单位网站名称申请注册域名，申请的域名可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务、中国政府网.政务等。
（四）如拟申请域名中存在同名的行政区划，则以拟申请的域名前加挂上一级行政区划。如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同时申请政务域名时，应申请的域名分别为：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政务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政务。

4、域名的格式要求
“政务”、“公益”中文域名由汉字、字母（A-Z，a-z，大小写等价）、数字（0-9）或连接符（-）组成，且至少包含一个汉字，但最多不能超过18个汉字。如单位全称超过18个汉字，建议采用规范简称或其他常用简称来申请域名。

注意：单字母、单数字和单汉字不能注册。例如“F.政务”、“8.公益”、“法.政务”等不能注册；纯数字组合的域名也不能注册。
5、域名注册申请需提交的材料

域名注册申请，可以通过书面、网上注册等方式向所在地区的机构编制管理部门相关机构提交域名注册申请。

申请时，应当提供申请机构的法人证书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申请公益域名的事业单位，必须提供法人证书。申请政务域名的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必须提供法人证书和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批复的证明其行使行政职能的相关材料。

6、域名注册按注册年限收取运行费用

根据《中国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注册域名应当按期缴纳域名运行费用。域名运行费用具体收费办法，由域名注册管理中心制定，并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后实施。

现阶段地方党群机关等政务机构和非营利性机构的域名运行费用收费标准为：“政务”域名300元/年/个，“公益”域名200元/年/个。条件困难的地区或一个单位注册多个域名的，可以再减免一些，但每个不低于100元/年。

域名注册按注册年限收取费用，注册单位可以根据需要注册若干个域名、每个域名可以一次性缴纳一至十年的域名运行费。注册成功的域名，在注册期限到期前30个工作日内，应向各省级编办相关机构或域名注册管理中心续缴域名运行费用，以保证域名的继续使用。
二、域名注册流程

（一）登录域名注册系统（https://shenbao.conac.cn）
（二）填写单位基本资料

（三）填写域名注册信息

（四）提交域名申请等待审核结果

（五）收到审核通过的短信和邮件通知后登录系统确认相关信息

（六）缴纳域名运行费用

（七）域名注册成功

三、常见问题解答

1、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注册域名的原则？

答：不同性质的单位，应选择注册不同的域名，以规范和保护本单位在互联网上的名称，如：党政群机关应注册“中文.政务”和“英文.gov.cn”；事业单位应注册“中文.公益”和“英文.gov.cn”。各单位一般可将单位全称、简称以及网站名称等作为域名。
例如：

http://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政务
http://中国机构编制网.政务
http://中央编办.政务
http://www.scopsr.gov.cn
2、注册“.政务”、“.公益”中文域名需要提供什么资料？

答：申请域名时，应当提供申请机构的法人证书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申请公益域名的事业单位，必须提供法人证书。申请政务域名的事业单位，必须提供法人证书和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批复的证明其行使行政职能的相关材料。
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须持民政部门核发的盖有年检戳记的《登记证书（副本）》（新登记设立单位持《登记证书（副本）》）到当地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办理域名注册。
3、我的用户账号忘记了，再次注册又提示我该单位已经存在，怎么办？
答：单位信息不能重复注册，在注册单位信息时，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用户账号，此用户账号一定要牢牢地记住。如您忘了此用户账号，请您电话联系客服人员，提供贵单位的单位名称等注册信息，核对无误后客服人员会帮您找回。

4、忘记了登录密码怎么办？

请您登录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域名注册管理系统首页，在“用户登录”按钮右侧有“忘记密码”功能，在找回密码页面输入数字ID、注册时邮箱地址和验证码，信息无误的情况下系统会将重置后的密码发送到邮箱中。如果您忘记了之前注册的邮箱，请您电话联系客服人员，提供贵单位的用户账号或单位名称及其他注册信息，客服人员在确无误后即会为您重置密码。

5、注册用户时出现用户账号重复的提示是什么原因？

答：此问题大多数由于用户使用搜狗浏览器造成的，建议用户更换为IE6或IE7即可解决。

6、在域名申请中方案一、方案二应怎样选择呢？

答：方案一是默认使用域名注册管理中心的解析服务器。有自己网站的用户，请将IP地址或网站网址任选其一填写，如果没有网站的用户，请您选择“无IP地址和网站地址，请勾选此项”，我中心会在域名注册成功1个工作日自动将域名解析到您的网络红页上。

方案二是使用其他DNS服务器解析，完全由注册单位自己解析，。选择方案二的用户会在页面看到提示需要联系客服，请您拨打客服电话后提供您单位的信息，并电话告知客服人员您的服务器名和IP地址，客服会为您反馈给后台工作人员处理。
具体的网址和IP请在域名注册成功后点击“用户业务管理”-“我的域名”-“域名维护”中填写，如果是IP地址，请选择“A记录”；如果是现有网址，请选择“URL转发”。

7、域名审核通过后如何办理缴费？

答：到编办缴费，领取发票。

8、已申请的域名审核没有通过，该怎么办？

答：收到域名审核未通过的邮件和短信通知后，可登录“申报系统”点击“审核不通过域名”查看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然后点击“域名申请”重新提交正确的域名申请。

9、域名注册成功后，如何查询到本单位的注册信息？

答：对于您单位的注册信息，可以登录我中心网站www.chinagov.cn(国家域名注册管理网.公益)通过首页“whois查询系统”进行查询，并核实注册信息。

10、注册成功后如何使用？

答：在IE7.0及以上版本浏览器中直接输入中文域名即可达到相应网站。

例如：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政务

第二部分  网站开办审核、资格复核和加挂标识
一、党政机关网站开办审核和资格复核办理流程
根据《关于加强党政机关网站安全管理的通知》（中网办发文[2014]1号）和《关于做好党政机关网站开办审核、资格复核和网站标识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央编办[2014]69号）要求党政机关及具备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开办网站，必须提交申请，并由机构编制部门进行审核和资格复核。具体办理流程如下：

1、单位在线提交网站开办审核或资格复核申请

各单位访问中国机构编制网（http://中央编办.政务.cn或http://www.copsr.gov.cn）,登录“党政机关网站审核管理平台”。

点击“新用户注册”按钮（已有“网上名称注册管理系统”账号的单位可直接登录），填报单位信息。
按照系统步骤提交“.政务”域名申请，经同级编办、政务和公益机构域名注册管理中心（CONAC）审核通过后缴纳域名注册费，域名注册成功。

注册“.政务”域名后，单位使用系统分配账号重新登录“党政机关网站审核管理平台”，点击主菜单“网站开办审核/资质复核申请”，仔细阅读申请说明，做好准备工作。

点击“点击申请”按钮，在弹出的页面中，认真填报相关信息。

按照相关要求填写信息后，点击“提交申请”按钮进行提交。

2、机构编制部门在线审核

同级机构编制部门对单位资质、联系人、网站名称、域名名称等信息进行审核，全部审查合格后，提交审核结果，之后由CONAC进行复审。如审核不通过，单位可查看不通过原因并重新提交申请。

3、单位线下向同级机构编制部门报送资料备案

同级编办和CONAC都在线审核通过后，单位登录“党政机关网站审核管理平台”，进入“网站开办审核/资质复核申请”菜单，点击“打印申请函”和“打印申请表”。

打印《关于申请对网站开办审核和资格复核的函》和《党政机关网站开办审核和资格复核申请表》并加盖单位公章，连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具备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还必须提供具备行政管理职能的证明文件）等资料，报送至同级机构编制部门备案。
4、机构编制部门对报送资料进行确认并在线审核

同级机构编制部门对单位报送的纸质材料进行确认，并登陆系统对报送资料无误的单位进行在线审核确认。操作完成后，系统将生成网站标识代码，并通过短信邮件告知单位，如报送资料存在问题，单位须重新提交网站开办申请。

二、网站标识加挂

单位在收到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要将网站标识加挂在网站所有页面底部中间显著位置。有自建网站单位可登录“网上名称注册管理系统”，点击菜单“网上名称管理”，获取标识代码，将代码复制并粘贴到网站所有页面代码的</body>前已完成加挂。

无自建网站单位登录政务和公益机构域名注册管理中心提供的网络红页（微网站），通过完善红页并编辑其底部页脚，发布红页以完成挂标。

三、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标识申请办理流程

根据《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网上名称管理暂行办法》（中央编办发[2014]6号）要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均须申领网上名称《标识证书》。现对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申领网站标识办理流程说明如下：

1、单位在线提交标识申请

各单位访问中国机构编制网（http://中央编办.政务.cn或http://www.copsr.gov.cn）,登录“党政机关网站审核管理平台”或访问政务和公益机构域名注册管理中心官网（http://国家域名注册管理网.公益.cn或http://www.conac.cn）,登录“网上名称注册管理系统”。
点击“新用户注册”按钮（已有“网上名称注册管理系统账号的单位可直接登录），填报单位信息。

按照系统步骤提交“.公益”域名申请，经同级编办、政务和公益域名注册管理中心（CONAC）审核通过后缴纳域名注册费，域名注册成功。

完成域名注册后，单位使用系统分配账号重新登录系统，点击主菜单“网上名称管理—标识申请”，仔细阅读申请说明，做好准备工作。

点击“点击申请”按钮，在弹出的页面中，认真填报相关信息。

按照相关要求填写信息后，点击“提交申请”按钮进行提交。

2、机构编制部门在线审核

同级机构编制部门对单位资质、联系人、网站名称域名名称进行审核，审核全部通过后，由CONAC进行复审。复审通过后，由同级编办发放网站标识审核之后，系统会生成网站标识代码，并通过短信和邮件告知单位。如审核不通过，单位可查看不通过原因并重新提交申请。
3、单位加挂网站标识

单位在收到通知之日5个工作日内，要将网站标识加挂在网站所有页面底部中间显著位置。有自建网站单位可登录“网上名称注册管理系统”，点击菜单“网上名称管理—标识管理”，获取标识代码，将代码复制并粘贴到所有页面代码的</body>前以完成挂标。

无自建网站的单位，请登录政务和公益机构域名注册管理中心提供的网络红页（微网站），通过完善红页并编辑其底部页脚，最后发布红页来完成挂标。

第三部分  网络红页
一、网络红页基本知识

1、网络红页是什么

专属于您的网上“红色办公楼”，在互联网虚拟空间，国家赋予您的现实机构门牌准确对应。而政务和公益域名的网站类应用—网络红页，则是与您现实办公楼相对应的网上“红色办公楼”。

2、网络红页的定位

网络红页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微”网站，包含机构职能、行政审批事项等经机构编制部门审定的重要内容，是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在互联网上的权威标识。

3、如何开通网络红页

登录http://shenbao.chinagov.cn成功注册“.政务”或“.公益”域名后，即可免费为您开通网络红页。

4、网络红页的优势

权威标识：网络红页是政务和公益中文域名的应用载体，是各级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专属网站。

功能齐全：结合机关和事业单位特点，专设职能公开、政务公开、网上办事、政名互通等功能模块，并可根据单位性质，自主选择和组合栏目，扩展性强。
编辑快捷：采用前台编辑方式，所见即所得，操作过程简单便捷，只需“一小时”即可成功发布

性能安全：强大的运维支撑团队，可为用户提供7*24小时安全保障，有效解决单位网络安全措施不足、信息孤岛等问题。

二、网络红页的编辑和建立

“网络红页”的编辑和应用只需四步即可完成：

登录系统—页面设置—内容编辑—对外发布

第一步：登录系统

登录http://hy.conac.cn，即可进入红页支持管理平台，输入账号、密码，填写正确的验证码后，进入内容编辑页面。

第二步：页面设置

使用编辑页面顶端的工具栏，可自主设置网站模板、栏目条颜色和网站背景。

选择网站模板

点击“请按行业选择布局”按钮，勾选行业后单击确定，系统会根据选择的行业，为您推荐可供选择的模板。

选择栏目条颜色

点击“调整颜色”按钮，可自主选择网站栏目条颜色。

改变网站背景

点击“改变网站背景”按钮，可根据您单位的性质，选择适合您单位的主背景图。

确定单位名称及显示域名

点击单位名称，可设定单位名称及颜色字体点击下拉菜单，可选取一个域名对外显示。
第三步：内容编辑

“网络红页”栏目可归为信息摘要、办事服务、互动平台、信息列表、图片展示五类栏目，同类栏目的编辑操作方法基本相同。

信息摘要类

信息摘要栏目用于展示单位基本信息，以信息简介的形式呈现。此类栏目有“机构介绍”、“机构职能”和“机构设置”。

以“机构介绍”栏目为例进行说明：

点击“机构介绍”，进入编辑页面，完善内容后点击“提交内容”按钮，完成内容的编辑。

办事服务类

网络红页最具特色的功能就是增加了“办事服务”栏目，旨在通过职能引导完善网上办事功能，落实电子政务服务百姓的宗旨。具体操作如下：

点击“办事服务”栏目的“编辑”按钮，进入职能引导编辑页面。根据办事事项的服务对象，选择个人办事或对公办事。

根据办事事项的性质选择所属分类，点击确定后，系统将自动跳转到“职能引导事项添加页面”并显示所显示项分类。

点击“添加”按钮，进入事项编辑页面，编辑内容为事项基本信息、办事指南、表格下载和常见问题四类。如需添加表格，可点击“浏览”上传表格。办事事项中的办事指南及表格下载，将会自动填充到首页的对应栏目。编辑完成后，点击“提交”即可再次跳回“职能引导事项管理页面”。
互动平台

互动平台类栏目用于开展网民互动和交流。此类栏目有“意见建议”、“在线咨询”、“在线调查”、“微博分享”和“底部页脚”。具体说明如下：

微博分享：网络红页发布后，页面右上角会显示新浪、腾讯、人民、搜狐等微博分享按钮，丰富对外宣传渠道。
底部页脚：点击“编辑”按钮，填写本单位真实信息及联系方式。

信息列表类

信息列表栏目以文章标题列表的形式呈现。此类栏目有“通知公告”、“工作动态”、“最新动态”、“领导动态”、“工作要闻”、“政务信息”和“政策法规”等。

以“工作要闻”栏目为例进行说明：

点击“编辑”后，进入编辑页面
点击“添加新文章”即可进入文章编辑页面。内容编辑操作方法与摘要类栏目相同

图片展示类

图片展示类用于图片新闻的展示，以图片加标题的形式呈现。

上中间部分的“图片轮播”栏目为例进行说明：
点击“编辑”按钮，进入编辑页面，在对应位置输入文章标题，点击“浏览”，从本地上传图片，在对应位置添加图片链接，点击“添加”，即可显示自己编辑的内容。如需修改或删除，则点击“编辑”和“删除”按钮。

第四步：对外发布

完成以上操作，点击页面顶端的“发布红页”按钮，显示（发布红页成功）后，即可生成外网可访问的网站。

这样我们的网络红页就编辑成功了，但千万要记得，有信息要及时更新

三、常见问题解答

1、哪类单位需要进行网站开办审核和资格复核申请？

答：党政机关开办网站需要经过开办审核，已经有网站的党政机关需要进行资格复核。审核或者复核通过后，党政机关将自动获得网站标识，事业单位直接进行网站标识申请。

2、党政机关如何办理网站开办审核和资格复核？

答：（1）登录“党政机关网站审核管理平台”（http://wzsh.scopsr.gov.cn）或“CONAC网上名称注册管理系统”（http://shenbao.conac.cn）;

（2）在线填报网站开办主体的基本信息，并绑定有效的“.政务”中文域名；
（3）提交申请：

（4）审核通过后在线打印申请表和申请函，递交同级编办审核备案。

3、如何填报“网站开办主体职能”的内容？

答：网站开办主体职能是指网站开办单位主体的业务范围和机构职能等，可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填写，字数限定在500字以内。

4、如何填写“网站简介”？

答：网站简介包括单位网站开办的目的、宗旨、内容等介绍，字数限定在500字以内，但不得少于50字。

5、网站名称如何填写？

答：网站名称是指用于网站识别的字符标识，通常为网站首页的页面标题。网站首页的页面标题显示在浏览器标签处

网站名称应与网站开办审核申请或标识申请的主体和单位名称相符，可以为单位法定全称或习惯简称。

6、网站开办审核和资格复核申请通过后，如何进行变更操作？

答：登录系统，在“标识管理”操作栏中点击“变更”按钮，针对需要变更的内容进行修改并提交，经审核通过后即生效。
7、如何获得“网站标识”和《标识证书》？

答：党政机关在通过网站开办审核和资格复核申请（包括在线提交的申请和线下报送纸质材料申请）后即可获得“网站标识”（该网站标识需要放置在网站显著位置），点击该“网站标识”即显示《标识证书》。
8、注册单位在获得网站标识后应如何进行加挂展示？

答：注册单位可使用自有网站进行网站标识的加挂展示；无自有网站的单位可选择使用“网络红页”进行加挂展示。
9、注册单位如何操作“网站标识”的加挂展示？

答：（1）使用自有网站挂标操作流程：

a：收到“党政机关网站开办审核和资格复核申请通过”的确认短信或邮件后，登录系统，在“标识管理”菜单中点击“标识代码”按钮；

b：将系统发放的JS代码复制并粘贴到网站所有页面代码的</body>前即可；

c：登录本单位网站检验“网站标识”是否加挂成功。

以上操作建议由网站管理技术人员进行操作。

（2）使用“网络红页”挂标操作流程：

 a:编辑完善“网络红页”，至少完善“网络红页”的机构介绍、图片轮播、最新动态或工作要闻等几个模块；

b:编辑“底部页脚”，点击“提交内容”按钮；

c:发布“网络红页”并检验“网站标识”是否加挂成功。

“网站标识”应加挂在已经发布的“网络红页”上，“网络红页”的挂标，无需使用JS代码。
10、一个单位有多个网站（含“网络红页”，是否可以使用同一个《标识证书》？

答：不可以。网站与《标识证书》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个网站对应一个《标识证书》，具有多个网站的单位需申请多个《标识证书》。对于既使用自有网站也使用“网络红页”的单位，可选择在自有网站加挂“网站标识”。

11、《标识证书》中的信息发生变化，如何修改？

要对《标识证书》中的单位信息进行变更，需登录注册系统，点击系统界面上方的“单位信息”，对相应内容进行修改，《标识证书》的其他内容在“标识管理”中，点击“变更”按钮进行修改。

12、使用网站群或二级页面的单位如何操作“网站标识”的加挂？

（1）收到“党政机关网站开办审核和资格复核申请通过”的确认短信或邮件后，登录系统，在“标识管理”菜单中点击“标识代码”按钮；

（2）将系统发放的JS代码复制并粘贴在本单位所在的二级页面代码</body>前；
（3）登录本单位网页检验“网站标识”是否加挂成功。

以上操作建议由网站管理的技术人员进行操作。

13、党政机关已注册域名但未发布使用“网络红页”，应进行“开办审核”还是“资格复核”？

以“网络红页”是否对外公开发布为准。未公开发布的“网络红页”进行网站开办审核申请，已公开发布的“网络红页”进行网站资格复核。

14、如何获取网站IP地址？

答：查找方式如下：

第一步：点击电脑“开始”菜单，找到“运行”功能；

第二步：打开运行框内输入“CMD”（不区分大小写），点击确定；

第三步：在Administrator>键入“ping”;
第四步：敲入“ping”后，空格键，输入你要查询的网站网址，回车。

第五步：页面出现的数据即为IP地址。

说明：更多问题解答可查阅“国家域名注册管理网.公益”

网址：http://www.chinagov.cn/kfzx
